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农民财产权是一个长期制度建设过程

王晓毅
中共中央十八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中指出要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探

索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对于农民来说，最重要的财产是土地，包括承包的耕地、由村庄分配的宅基地和村庄集体所有的经营

性土地。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渠道也就意味着推动土地的流转，并使农民能从土地流转中获得相应受益。
有关是否应该推动土地流转和赋予农民更稳定的土地财产权已经争论了许多年，赞成者认为土地流转可以增加农民收入，那

些在城市没有任何资产的进城农民可以通过出售他们在农村的资产来购买城市资产，从而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换。即使不出售

农村的财产，也可以通过抵押获得贷款以支持农民从事各种经营活动。反对者担心推动土地流转会使农民迅速失去土地和房产，没

有土地的农民生活没有任何保障，只能变成城市贫民，从而造成社会动荡。事实上，这两种争论都是基于农村土地可以迅速流转的

想象，忽视了大多数农村土地的流动性都比较差，目前能够流转的土地是有限的。在《决定》以后，一些小产权房的价格猛涨是源于

对《决定》的误读。《决定》对中国农村的影响将是深远和长期的，并非立竿见影的。
对于大多数农民来说，他们的财产因为流动性弱还很难转化成收入。财产要变成收入的前提是财产可以流转，只有具有较好的

流动性，财产才能转化收入。而财产的流动性不仅仅取决于制度，还取决于地理区位。除了城市郊区，大多数农民的宅基地和经营性

用地都位于远离城市的农村地区，这种区位上的特点使它们的流转比较困难，即使可以流转，价格也会比较低。比如，除了有亲属关

系，外人很少到另外一个村庄去购买房屋。金融机构不愿意接受农村的房屋做为贷款抵押，不仅因为这些房屋不允许出售，更重要

的是没有市场，一旦要拍卖抵押物，这些农村房屋经常是没有买主。对于大量的农业用地尤其如此，当农业不能赚钱的时候，农业用

地所能带来的收入就是有限的，农地很难流转，即使流转，其收入也有限。
其次，土地财产的升值来源于规划和基础设施建设。一旦从农业用地转为经营性用地，其价格就会飙升。随着周边的基础设施

建设的日益完善，价格会进一步提高。但是这些涨出的地价不可能全部归农民，因为规划和基础设施都不是农民投资完成的。所以

《决定》说“建立兼顾国家、集体、个人的土地增值收益分配机制”，怎样才是兼顾的利益分配机制，这需要进一步细化，并非单一地提

高征地补偿。改变土地征用方式并不能给所有农民都增加收入，未来土地的规划会越来越严格，绝不会允许农民随意将农业用地转

成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所以土地的规划将与土地的权属具有同样重要的意义，土地规划决定着土地增值受益的大小，而土地

的权属将决定谁从土地增值中受益，农民不可能一方面流转宅基地或农村经营性用地，同时又要村庄无偿分配新的宅基地，更不可

能随意将农业用地转变为经营性用地。
第三，强调农民的财产权包括了两个方面的权利，一方面是农民个人的财产权，比如宅基地，另外一方面是农民集体的财产权，

比如农村的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土地的收益有些可以进入个人账户，增加承包人收入，也有一些可能会进入集体的收入。
如果我们考虑到土地的可流动性，严格的土地规划和农村集体的存在，那么就会发现，对于不同的农民，增加财产性收入具有

不同的意义。那些居住在城市郊区农民的土地已经升值，农民可以获得较大的财产性收入，但是他们已经融入到城市经济中，对于

他们来说，融入城市已经不存在太多的障碍；他们更希望保留迅速升值的土地以获取可持续的收入；而对于那些来自边远地区的农

民，他们的财产流动性较低，短时间内还很难转化为收入以支持他们在城市的生存，尽管他们进入城市以后感到困难最多。从这个

意义上说，农民的财产性收入并不会因为《决定》的公布而迅速增加，从而使他们可以在城市买下房子，成为城市居民；也不会导致

农民立刻失去他们农村的财产，流离失所。
《决定》对农村发展的影响不是短期的，而是长期和深远的。首先征地方式的改变有助于减少社会冲突和建立稳定规范的土地

管理制度。在过去几年中，征地已经成为社会矛盾的焦点，政府也试图化解矛盾，但是当征地成为政府行为的时候，不管补偿金额如

何提高，都不能解决由此导致的社会冲突。允许农村经营性土地出让、租赁、入股，意味着市场替代政府在土地配置中的作用，这必

将促进在土地规划、流转和收益分配中的制度化和法制化。公平的制度远比增加补偿金额具有更重要和更深远的意义。其次，建立

了农民的退出机制。由于城乡差别的存在，大多数农民都希望成为城市人，而在成为城市人的同时也就意味着他们放弃了他们的农

村财产，比如转入城市户籍的农民不能再享有农村的土地，也不能享有农村的集体资产。这在过去可能不是问题，因为农村资产不

值钱，而城市太吸引人。但是随着土地升值，农村集体资产的增加和城市户籍的贬值，许多农民就不愿意再以放弃农村资产为代价

来换取城市户籍。在《决定》中指出，要保障农民集体经济组织成员权利，赋予农民对集体资产股份占有、收益、有偿退出及抵押、担
保、继承权，这使得农民，特别是发达地区的农民可以在保障自己利益的前提下退出农村和农业。这对于推进城市化和提高农业生

产效率都有重要意义。第三，在部分具有条件的地区，农民可以更灵活地利用自己的财产解决生产生活的问题，比如在一些地区，土

地具有较好的流动性，那么就可以成为金融机构抵押物，解决农业的贷款难问题。所以说，要《决定》要增加农民财产性收入，还需要

一个过程，我们更应该关注的是其长远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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